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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项目引进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新引进的投资 5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重点支持类企业，

自注册之日起，以企业在我县年度地方经济贡献的 100%、

80%、50%为参照数，连续三年予以扶持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新引进的投资 5 亿元及以上的重点支持类企业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 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企业投资协议。

3.企业上一年度纳税证明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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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工业发展科

联系人：刘平阳

咨询电话：825166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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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科技软件企业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新引进的智能科技软件类企业，租用产业载体的，

给予 3 年房租全额补贴，累计不超过 50 万元；自注册之日

起按地方经济贡献的 100%、80%、50%为参照数，连续三

年予以扶持，该项扶持的 30%可用于奖励企业高级管理人

员和核心技术人员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新引进的智能科技软件类企业租用国有公司运营的

产业载体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、软件企业证明等）。

2.企业上一年度纳税证明。

3.租赁产业载体相关协议及支付租金票据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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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信息化服务科

联系人：朱敏

咨询电话：825299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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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企业经济贡献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已过新办企业扶持期限的存量国有企业，当年在我

县年度经济贡献达到 500 万元（含）且增幅 15%以上的，

以企业上一年度经济贡献为基数，按照当年在我县地方经

济贡献增长新增部分的 10%为参照数予以企业高级管理人

员奖励，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已过新办企业扶持期限的存量国有企业，当年在

我县年度经济贡献达到 500 万元且增幅 15%以上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 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企业简介及高管名单。

3.企业上一年度纳税证明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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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工业发展科

联系人：刘平阳

咨询电话：825166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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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引进项目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由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创业投资基金等投资的重点

支持类企业新注册或新迁入新津的，按照基金实际投资的

5‰给予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团队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

超过 200 万。由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创业投资等基金投

资入股的新注册或新迁入重点支持类企业，按基金投入资

金的 1%给予落户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给予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团队奖励的，需基金管理

公司投资的企业新注册或新迁入新津。

（二）给予新落户企业奖励的，需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

创业投资等基金投资入股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基金管理公司、新引进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基金管理公司简介及管理团队名单

3.投资入股证明、资金到位证明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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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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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项目建设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新引进协议投资 5 亿元（含）以上且在签约 1 年内

开工建设的重点支持类项目，在签约后 3 年内每年按不超

过年度实际固定资产投入的 1%给予项目企业补贴，累计补

贴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新引进协议投资 5 亿元（含）及以上。

（二）项目在签约 1 年内开工建设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报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项目备案（审批或核准）文件。

3.项目投资协议。

4.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报告。

5.购置设备、土地及厂房建设的发票及付款凭证。

6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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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工业发展科

联系人：刘平阳

咨询电话：825166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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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智能化改造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总投资在 1000 万元（含）以

上的，改造完成后按总投资的 1%给予补助，每个项目资金

支持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企业须应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自动化控制和人工智

能等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，项目总投资在 1000 万元（含）以

上且竣工投入使用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项目备案（审批或核准）文件。

3.智能化改造项目投资审计报告。

4.项目竣工投入使用证明。

5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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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发展科

联系人：李静文

咨询电话：825188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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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经国家、省、市认定为示范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，

且通过竣工验收的智能制造企业，按其获得资金支持的

50%给予配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经国家、省、市认定为示范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，

且通过竣工验收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经国家、省、市认定为示范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的获

批文件或证书等。

3.获得资金支持凭证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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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发展科

联系人：李静文

咨询电话：825188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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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改造咨询诊断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企业聘请经认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建设智能工厂、

数字化车间和实施智能化改造咨询、诊断服务，改造完成

并投入使用后按照每家企业 5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聘请服务机构开展建设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和

实施智能化改造咨询、诊断服务。

（三）每户企业只对应补贴一家服务机构提供的诊断服务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合同、协议。

3.支付服务费用凭证。

4.企业智能化升级咨询诊断报告。

5.改造完成投入使用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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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发展科

联系人：李静文

咨询电话：825188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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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制定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并启动实施的企业，改

造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按照实际支付服务费用的 20%给予补

贴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聘请服务机构制定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并启动

实施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合同、协议。

3.企业智能化改造解决方案文本。

4.支付服务费用凭证。

5.项目改造完成投入使用证明。

6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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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的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发展科

联系人：李静文

咨询电话：825188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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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重大科技专项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支持企业牵头承担重点支持类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和

重点研发计划，按照国家实际到位经费 50%给予企业最高

300 万元县级地方配套补助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牵头承担重点支持类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

研发计划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证明等)

2.项目立项及获得经费文件。

3.国家实际到位经费凭证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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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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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平台创建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获得重点支持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

产学研联合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（工程研究中心）、产业

创新中心的企业，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分别给予企业一

次性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企业是各级研发平台第一依托建设单位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证明等)

2.获得各类研发平台认定文件。

3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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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

1、科技类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
2、工业类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工业发展科

联系人：刘平阳

咨询电话：825166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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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载体建设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新认定的市级以上重点支持类创新载体，按同级资

助资金的 5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申请单位须是各级创新载体第一依托建设单位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

2.获得市级以上创新载体认定文件。

3.资助资金到位凭证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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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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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载体配套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创新创业载体购置公共软件、开发工具、科研设备、

检测设备等配套设施，给予购置费用的 30%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补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申请单位须是经认定的各级创新载体建设运营单

位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创新创业载体认定文件。

3.购置配套设施相关凭证（合同、票据等）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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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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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制造标准化项目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承担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与新模式项目的工业企

业，经验收合格后，按实际获得国家支持金额的 50%给予

资金奖励，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承担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与新模式的示范项目，

已验收合格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承担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与新模式项目认定及下达

资金文件、项目验收报告。

3.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凭证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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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发展科

联系人：李静文

咨询电话：82518828



— 31—

智能制造应用场景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企业建设的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

市级相关示范项目认定，且项目总投入不低于 200 万元的，

在项目通过验收后，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40 万元的一

次性配套支持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企业建设的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获得国家级、省

级、市级相关示范项目认定，已验收合格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材料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证、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获得各级相关示范项目认定及下达资金文件、项目验

收报告。

3.项目投入资金审计报告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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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发展科

联系人：李静文

咨询电话：825188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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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实施市场准入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对重点支持类企业围绕开拓国内外市场，保障其技术、

产品及服务符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上市要求，获得各类市

场准入注册、认证和许可的项目，按项目费用实际发生额

的 10%予以资助，单个企业年度资助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

的独立法人企业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申报年度无重大环保、安

全等事故。

（二）获得各类市场准入注册、认证和许可的项目需为

首次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企业资质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

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各类市场准入注册、认证和许可获批文件、证书等。

3.与认证机构或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及付款凭证。

4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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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
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根据企业规模及属地情况向所在镇（街道）或

功能区申报〔功能区受理区域内“四上”企业，其余由所在镇

（街道）受理〕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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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创新服务体系扶持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标准

鼓励支持科技服务机构（包括研究开发、检验检测认

证、科技咨询、科技金融、法律事务、上市辅导等）入驻

智能制造产业园，按其上一年度县内科技服务收入的 20%

给予服务机构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科技服务机构入驻天府智能制造产业园，税务征管

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新津县，且正常生产经营，无不良记录。

（二）服务机构在县内开展科技服务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请表》

（二）附件材料：

1.科技服务机构注册证明（企业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等）。

2.开展县内服务证明（服务协议、各类科技成果等）

3.经审计的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。

4.县内科技服务收入凭证。

5.无重大环保、安全等事故证明。

以上资料均需企业加盖鲜章。

四、申报时间及渠道

申报时间：每年 2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、9 月 1 日—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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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5 日分两次集中申报。

申报渠道：智能制造产业园管委会受理申报。

五、政策咨询

咨询部门：新津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管理科

联系人：周洪超

咨询电话：82516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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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扶持资金
申请表（参考模板）

单位名称

企业地址 办公电话

法人代表 手机号码

联系人 手机号码

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

申请扶持

政策条款

申请扶持金额

（万元）

申请扶持

情况简述

附件清单

企业声明：

本人谨代表申请企业做出申明，本人完全明白新津县支持智能科技产业发

展扶持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及申请表格内的所有内容。本人确认，企业所填报

的各项申请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无误。本人知道以欺诈手段或误报、漏报材料，

取得以上项目资金，或所得专项资金没有专款专用，均属违法违规行为，将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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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（街道）功

能区初审

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： 审核人：

负责人：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经科信局

审核

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 审核人：

负责人：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政府常务会

议审定

经第 次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（附会议纪要）。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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